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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与成果转化专员管理办法（试行）

山农大校字〔2021〕42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有效提升我校社会合作服务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质量和水平，加强社会合作

与成果转化队伍建设，学校决定设立社会服务与成果转化项目专员（以下简称“项目专

员”），为了使项目专员发挥应有的作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项目专员是学校社会服务与成果转化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负责学院

社会服务与成果转化工作的重要岗位，行政上受所在学院领导，业务上接受社会合作与成

果转化处指导。

第三条 为加强学校社会服务与成果转化管理工作，使该工作得以落实，各学院原则

上设项目专员不少于 1名。在符合任职条件的前提下，项目专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一般情

况下应在该岗位连续工作 3年以上。

第四条 学校社会合作与成果转化处及所属学院共同负责项目专员的业务培训工作，

不断提高项目专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

第二章 任职条件

第五条 项目专员任职基本条件：

1.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2.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良好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信息收集与甄别

能力。

3.熟悉本学院各类科技成果的最新研究进展，在成果转化及校企、校地合作方面具有

一定的工作经验。

4.熟悉我国知识产权、合同、经济等相关法律和政策。

5.熟悉并掌握金融和财务方面相关知识，以及投融资、财务结算等基本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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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六条 社会合作职责：

1.负责学院校友组织管理工作，负责协调校友返校聚会相关活动，完善校友信息数据，

推动校友工作信息化建设。

2.负责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社会团体技术需求信息的搜集和发布，配合学校相关

部门组织力量开展各类合作。

3.负责学院有成果转化需求的师生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社会团体对接洽谈的联

络和服务工作。

第七条 科技成果转化职责：

1.协助学院制定本单位成果转移转化规划，确定成果转移转化的目标、任务。

2.负责学院拟转化的科技成果的信息搜集、统计、汇总筛选发布、项目推介、对接与

交易等工作的组织和协调。

3.组织开展面向科研人员、教师、学生的成果转移转化、知识产权等方面培训，指导

教师利用法律和政策保护知识产权、进行成果转移转化。

4.做好学院日常横向项目的登记、跟踪和管理。

5.负责完成学院当年社会合作与成果转化的总结报告，数据整理上报。

第四章 权利与待遇

第八条 享有的权利

1.对学院的社会合作与成果转化管理工作提出意见或建议。

2.参加学校相关工作会议或受分管院领导的委派代表二级学院参加有关会议并发表

意见或建议。

3.根据工作绩效和经学校批准，享有参加有关业务培训、进修提高、学术交流、评奖

的权利。

第九条 享受的待遇

1.项目专员其待遇参照学校有关要求执行。

2.学院提供独立工作空间，供办公与档案整理存档。



山东农业大学规章制度选编 ◇

11

第五章 管理与培养

第十条 项目专员接受社会合作与成果转化处和二级学院的双重领导，由二级学院进

行管理和考核。

第十一条 建立例会制度，每学期召开会议，对前一阶段的工作进行总结，安排部署

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根据工作需要，由社会合作与成果转化处确定例会时间。

第十二条 为提升项目专员的工作质量和水平，学校每年度设立社会合作与成果转化

专项研究课题，课题管理办法另行规定。

第十三条 学校组织项目专员开展（参加）成果转移转化业务培训，提高项目专员的

业务水平和服务技能。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社会合作与成果转化处、人事处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未涉及的其他事宜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如与上级有关规定不相符

合，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2021 年 12 月 26 日




